
立法會 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

強制驗樓計劃與強制驗窗計劃 

背景 

我們在 2007 年 5 月 22 日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

會匯報強制驗樓公眾諮詢的結果，以及我們擬透過立法實施強

制驗樓計劃與強制驗窗計劃。  

2. 會議上委員表示支持推行上述兩項強制計劃，作為長

遠解決樓宇失修問題的方法，以保障公眾安全。委員並就兩項

計劃的擬議執行細則及各項支援配套措施提出意見。由於時間

所限，有多位議員未能在席上發表意見，事務委員會遂決定在

2007 年 7 月 24 日的會議上繼續有關討論。  

當局的初步回應 

3. 為幫助進一步討論，我們歸納了議員在 2007 年 5 月

22 日會議上所發表的主要意見，以及我們的初步回應，並詳

列於下表  : 

主要意見 初步回應 

執行細則  

(a) 在每年揀選強制驗

樓計劃的目標樓宇

時，狀況較差的樓

宇應獲優先考慮。  

 為了確保揀選目標樓宇的過程具

透明度，我們建議就強制驗樓計

劃成立包括相關政府部門、專業

學會、業界及非政府組織代表的

小組，協助揀選每年的目標樓宇。

 該小組在揀選目標樓宇時，會考

慮包括樓齡、樓宇狀況及有關樓

宇最近的維修紀錄等因素。  

(b) 應重建那些因嚴重

失修，以致進行維

 當局會確保與市區重建局 (市建

局 )妥為協調，不會把市建局已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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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意見 初步回應 

修並不符合經濟效

益的樓宇，以免樓

宇業主浪費資源進

行檢驗和維修。  

劃重建的樓宇納入強制驗樓計劃

內。  

(c) 市場上應有足夠的

服務提供者，當局

並須規管和監察服

務提供者的表現。  

 因應公眾的要求，我們建議容許

更多具備合適資格及經驗的註冊

專業人士負責強制驗樓計劃下的

驗樓工作。屋宇署現正與相關專

業團體及專業人士的註冊管理局

討論合資格執行驗樓工作的註冊

專業人士類別。  

  為確保能妥善規管檢驗人員，屋

宇署會成立一個「檢驗人員註冊

事務委員會」，負責檢驗人員的註

冊事宜。屋宇署並會就檢驗及修

葺工程的標準擬備詳細的技術指

引及作業備考，為檢驗人員和註

冊 承 建 商 的 工 作 提 供 指 引 。 此

外，屋宇署會查閱所有的驗樓報

告，確保符合法定的要求，並會

抽樣詳細覆核所收到的檢驗報告

及修葺工程報告。  

 屋宇署會對違反驗樓及修葺規定

或指引的服務提供者，採取紀律

行動或／及提出檢控。  

(d) 應小心釐定擬議罰

則安排，避免不必

要地加重業主／業

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

的負擔。  

 擬議的強制計劃旨在鼓勵業主定

期保養維修樓宇，而並非為了懲

罰業主／法團。在對違規個案採

取執法行動時，我們會主要針對

不合作的業主。我們會在草擬有

關法例時，訂定適當的罰則。  

(e) 目標樓宇內所有僭  我們贊同藉著強制驗樓計劃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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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意見 初步回應 

建物應藉著推行強

制驗樓計劃而予以

清拆。  

會，清拆樓宇內所有僭建物，是最

理想的安排。然而，這個安排可能

會為一些業主、佔用人、及法團帶

來嚴重的實際困難，例如可能有需

要安排受影響的佔用人遷離僭建

物，及引發個別業主與法團之間的

衝突。這個安排也可能令有關業主

及法團難以遵從強制驗樓計劃的

法定要求。  

 為利便業主與法團遵行強制驗樓

計劃的規定，我們建議應繼續根

據屋宇署的既定執法政策 1，處理

僭建物。  

支援配套措施   

(f) 應 向 有 需 要 的 業

主 提 供 足 夠 的 財

政 及 技 術 方 面 的

支援，並應資助業

主 為 其 樓 宇 進 行

修葺工程。  

 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已同意預留

40 億元 2，以配合強制驗樓及驗窗

計劃的推行，向合資格的樓宇業主

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。  

 除了向合資格的業主提供首次驗

樓費用資助外，房協也會向他們

提供資助金或免息貸款，協助他

們進行修葺工程。此外，房協會

就驗樓和維修方面的事宜，向業

主提供技術支援。屋宇署並會透

過「樓宇安全貸款計劃」向業主

提供貸款，以進行樓宇維修。  

(g) 房 協 應 彈 性 地 為  房協會彈性地審批業主的財政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檢驗人員須向屋宇署報告在檢驗樓宇所發現的所有僭建物。屋宇署會發出

法定命令，勒令清拆構成明顯及迫切危險或新搭建的，或阻礙進行強制計

劃下的檢驗／修葺工程的僭建物。至於其他僭建物，屋宇署會按需要發出

警告通知，要求有關業主予以清拆。  
 
2 包括房協早前推行「樓宇管理維修綜合計劃」作出的財政承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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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意見 初步回應 

業 主 提 供 財 政 資

助，特別是年老業

主。  

助申請。例如，房協會考慮向基

於實際原因而未能成立法團的業

主提供首次驗樓資助。  

 至於年老業主，房協會按個別情

況彈性處理，以回應其需要。  

 根據屋宇署的「樓宇安全貸款計

劃」，沒有能力償還欠款的年老

業主可申請延長還款期，或在其

物業售出後才還款。  

(h) 應 設 立 一 個 可 省

掉 法 律 代 表 的 簡

單 排 解 糾 紛 機

制，以處理樓宇管

理 和 維 修 方 面 的

糾紛，藉以減少解

決 這 些 糾 紛 所 需

的費用和時間。  

 由於省掉法律代表的建議，可能

會觸及憲制和人權方面的考慮，

亦可能與現有法庭及審裁處的角

色和職能重疊，政府需要繼續研

究建議的可行性。  

 我們知悉司法機構正研究可行措

施，以改善土地審裁處的運作，

包括多加採用個案管理方法和自

願調解機制的可行性，以便更有

效和快捷地處理土地審裁處的樓

宇管理和維修個案。  

徵詢意見 

4. 我們歡迎委員在 2007 年 7 月 24 日的會議上進一步提

出意見。  

 
發展局  
2007 年 7 月  


